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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且价格不因环境的变化和工程量增减而变化的工程承发

包合同，我们称这为固定总价合同。在这类合同中承包商承

担了全部的工作量和价格风险。除了设计有重大变更，一般

不允许调整合同价格。在现代工程中，特别在合资项目中，

业主喜欢采用这种合同形式，因为工程中双方结算方式较为

简单，比较省事。合同的执行中，承包商的索赔机会较少。

但这种合同承包商承担了全部风险，报价中不可预见风险费

用较高。因此，承包商报价的确定必须考虑施工期间物价变

化以及工程量变化带来的影响。首先，签订固定总价合同必

须考虑：工程范围必须清楚明确，报价的工程量应准确而不

是估计数字，对此承包商必须认真复核；工程设计较细，图

纸完整、详细、清楚；工程量小、工期短，估计在工程过程

中环境因素（特别是物价）变化小，工程条件稳定并合理；

工程结构、技术简单，风险小，报价估算方便；工程投标期

相对宽裕，承包商可以作详细的现场调查、复核工作量、分

析招标文件、拟定计划；合同条件完备，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十分清楚。其次，签订固定总价合同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考

虑它的几种计价形式：招标文件中有工作量表。业主为了方

便承包商投标，给出工程量表，但业主对工程量表中的数量

不承担责任，承包商也必须复核。承包商报出每一个分项工

程的固定总价，它们之和即为整个工程的价格；招标文件中

没有给出工程量清单，承包商制定。工程量表仅仅作为付款



文件，而不属于合同规定的工程资料，不作为承包商完成工

程或设计的全部内容；合同价款总额由每一个分项工程的包

干价款（固定总价）构成。承包商必须自己根据工程信息计

算工程量。如果承包商分项工程量有漏项或计算不正确，则

被认为包括在整个合同总价中。第三，由于国际通用的工程

量计算规则适用于业主提供全部设计文件的单价合同（我国

的工程量计算规则也有这个问题），采用这种合同类型时要

注意应对工程量计算规则作出详细说明、修改或用专门的计

量方法。（1）承包商的工程责任范围扩大，通用规则的划分

难以包容。例如由承包商承担大量的设计，在投标时承包商

无法计算工程量，工程量清单的编制应考虑到这些的情况。

（2）通常合同采用阶段付款。如果工程分项在工程量表中已

经被定义，只有在该工程分项完成后承包商才能得到相应付

款，则工程量表的划分应与工程的施工阶段相对应，必须与

施工进度一致，否则会带来付款的困难。同时工程量划分应

注意承包商的现金流量，如设立搭设临时工程、材料采购、

设计等分项，这样可以及早付款。第四，固定总价合同和单

价合同有时在形式上很相似。固定总价合同是总价优先，承

包商报总价，双方商讨并确定合同总价，最终按总价结算。

通常只有设计变更，或符合合同规定的调价条件（例如法律

变化），才允许调整合同价格。固定总价合同在招标投标中

就与单价合同的处理有区别。对于固定总价合同，承包商要

承担两个方面的风险：一是价格风险。包括：报价计算错误

；漏报项目。二是工作量风险：包括：工作量计算的错误。

对固定总价合同，业主有时也给工作量清单，有时仅给图纸

、规范让承包商算标。承包商必须对工作量作认真复核和计



算。如果工作量有错误，由承包商负责；由于工程范围不确

定或预算时工程项目未列全造成的损失。对固定总价合同，

如果业主用初步设计文件招标，让承包商计算工作量报价，

或尽管施工图设计已经完成，但做标期太短，承包无法详细

核算，通常只有按经验或统计资料估算工作量。这时承包商

处于两难的境地：工作量算高了，报价没有竞争力，不易中

标；算低了，自己要承担风险和亏损。在实际工程中，这是

一个采用固定总价合同带来的普遍性的问题，在这方面承包

商损失常常很大。案例某建筑工程采用邀请招标方式。业主

在招标文件中要求：项目在21个月内完成；采用固定总价合

同；无调价条款。承包商投标报价364000美元，工期24个月

。在投标书中承包商使用保留条款，要求取消固定价格条款

，采用浮动价格。但业主在未同承包商谈判的情况下发出中

标函，同时指出：经审核发现投标书中有计算错误，共多算

了77300美元。业主要求在合同总价中减去这个差额，将报价

改为356270（即364000-77300）美元；同意24个月工期；坚持

采用固定价格。承包商答复为：如业主坚持固定价格条款，

则承包商在原报价的基础上再增加75000美元，既然为固定总

价合同，则总价优先，计算错误77300美元不应从总价中减去

，则合同总价应为439000（即364000 75000）美元。在工程中

由于工程变更，使合同工程量又增加了70863美元。工程最终

在24个月内完成。最终结算，业主坚持按照改正后的总

价356270美元并加上的工程量增加的部分结算，即最终合同

总价为427133美元。而承包商坚持总结算价款为509863（

即364000 75000 70863）美元。最终经中间人调解，业主接受

承包商的要求。对本案的几点分析：（1） 承包商保留条款



，业主可以在招标文件，或合同条件中规定不接受任何保留

条款，则承包商保留说明无效。否则业主应在定标前与承包

商就投标书中的保留条款进行具体商谈，作出确认或否认，

不然会引起合同执行过程中的争执。（2） 对单位合同，业

主是可以对报价单中数字计算的错误进行修正的，而且在招

标文件中应规定业主的修正权，并要求承包商认可修正后的

价格。但对固定总价合同，一般不能修正，因为总价优先，

业主是确认总价。（3） 当双方对合同的范围和条款的理解

明显存在不一致时，业主应在中标函发出前进行澄清，而不

能留在中标后商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